附件2

关于《重庆两江新区支持工业企业存量增能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深入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7年）》文件精神，高标准建设重庆两江新区、加快开发开放，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二、主要内容
《重庆两江新区支持工业企业存量增能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共包括10条细则，分为存量项目新增投资、存量载体盘活、存量企业发展、存量用地供给、存量项目服务挖掘五个方面。
（一）存量项目新增投资
主要是支持存量企业新增投资，对符合新区产业发展规划的存量增能项目，可视为招商引资项目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支持，并结合实际情况对新增用地和厂房给予优惠政策。
（二）存量载体盘活
主要是支持存量工业用地再开发，支持存量企业向符合两江新区准入标准的项目整体转让土地使用权，利用多种方式盘活闲置土地和厂房；支持龙头企业建设产业园区，鼓励龙头企业利用自有存量用地建设产业园区，导入配套产业链项目入驻；建立联合招商机制，新区招商部门联合存量厂房物业单位共同招商导入优质项目；开展工业用地腾笼换鸟，引导直属街道存量工业企业“退城入园”，对于长期闲置土地和亩均效益远低于新区平均水平的地块进行收储再利用。
（三）存量企业发展
主要是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对实施了技术改造的工业企业，可按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给予最高1000万元支持；鼓励发展外资外贸等外向型经济，鼓励外资企业扩大直接投资，支持外贸工业企业稳定发展。
（四）存量用地供给
主要是创新存量企业新购地方式，全面推行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根据工业企业生命周期，鼓励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出让等方式使用工业用地；更新布局新型产业用地，支持已供低效工业用地调整为新型产业用地（M0）。
（五）存量项目服务挖掘
主要是强化项目一对一专班服务，深度落实“双专员”企业服务制度，强化存量企业项目挖掘，完善存量增能项目推进机制，加快项目监测服务。
三、文件制定目的
支持工业企业在存量中找增量，激励引导重点企业增加本地投资、扩大企业产能、盘活存量载体资源，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四、解读单位
重庆两江新区产业促进局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罗浩瑞；联系电话：023-62781409

